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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政府推廣 LED 燈的措施 

 

資料一：香港政府推廣 LED 燈措施一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資料來源：環境局、機電工程署 

慳電膽及光管回收計劃 

• 自 2008 年起，為家居免費回收和處

理各類含水銀的舊燈管，包括慳電

膽、光管和高強度氣體放電燈。 

• 設置了超過 180 個公眾回收點於大型

連鎖家居用品店、各零售點及商場。 

• 這是一項自願性生產者責任計劃。 

• 此計劃不適用於工商業場所，工商業

場所須按《廢物處置條例》自行安排

收集燈膽及送交化學廢物處理中心

作出處理。 

建築物能源效益資助計劃 

• 於 2009 年 4 月正式推行。 

• 計劃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撥款 4.5

億港元成立，提供經濟誘因，鼓勵業

主進行改裝、加建或改善工程，以提

升屋宇裝備裝置的能源效益表現。 

• 及至 2012 年 6 月，香港超過四萬幢

樓宇中，超過八份之一樓宇已獲得資

助；改善工程涉及的項目，亦由計劃

早期較多容易開展的項目如更換節

能燈具，發展至計劃後期有涉及更換

中央空調及升降機的大型項目。 

《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》 

• 於 2012 年 9 月 21 日起全面實施。 

• 新建建築物的發展商或擁有人須確保建築物

內的空調、照明、電力、升降機及自動梯等

4 類主要屋宇裝備裝置，符合《屋宇裝備裝

置能源效益實務守則》。商業建築物的擁有

人須為建築物內的該 4 類有關「中央屋宇裝

備裝置」每 10 年進行一次能源審核。 

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

• 計劃旨在為消費者提供不同產品的

能源消耗量及效益資料，有助他們購

買時作出精明的選擇。 

• 自 2011 年 6 月，計劃擴展至 LED 燈，

符合最低能源效益和表現要求的

LED 燈將可獲發「確認式」標籤。 

限制銷售能源效益較低的鎢絲燈泡公眾諮詢 

• 於 2011 年 8 月起，就限制銷售能源效益較低

的鎢絲燈泡，展開為期三個月的公眾諮詢。 

• 諮詢後建議與供應商及零售商攜手推出「約

章計劃」，以減少鎢絲燈泡的供應。根據建

議計劃，參與的供應商及零售商須簽署約

章，承諾於 2013 年第一季起停止補充指定的

鎢絲燈泡，並於 2013 年年底完全停售這些燈

泡。 

• 承諾為市民大眾，特別是低收入人士提供相

關技術資料，以促使他們轉用具能效的燈具。 

其他措施 

• 在研究和發展 LED 方面，創新及科技基金

曾為與 LED 發展有關的研究項目提供資

助。截至 2012 年 11 月，該基金一共為 37

個相關研究項目提供資助，涉及款項共約 1

億 4,800 萬元。 

• 為推廣 LED 技術的應用，政府於超過 100

個政府場地及設施試驗安裝 LED 燈具，其

中包括博物館、大會堂、運動中心、學校及

辦公大樓。我們亦將交通燈更換為 LED。香

港國際機場至今已換 2.8 萬盞燈，目標在

2014 年更換 10 萬盞，估計共節省 2,000 萬

度電，相當於 4,000 個四人家庭一年用電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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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你認為港府在推廣 LED 燈的使用上擔當了哪些角色？請參考資料一，並就先導者、

試驗者、促進者和規管者四方面作分析。 

 

香港政府的角色 政策／措施 

先導者 

（如：推出新政策、引入新技術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試驗者 

（如：試驗實踐新技術的可行性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促進者 

（如：提供配套、補助金、教育、宣傳、立例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規管者 

（如：規管新技術使用及安全性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